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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０～３岁儿童早期教育师资培养理论体系的思考
文／江门幼儿师范学校　雷红云

　　０～３岁儿童早期教育师资是儿童早期教育的启蒙者，是推动
我国０～３岁早期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，培养一支高质量的早期教
育师资队伍，对提高家长及监护人的科学早教水平，促进０～３岁
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，提高人口素质，促进社会和谐，意义重大。

长期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是面向３～６岁儿童的教育，高等
师范院校本科、专科学前教育专业和中等师范学校学前教育

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幼儿园培养师资。尽管目前我国

少数高校也开设了早期教育专业，但在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

教材建设以及实践环节等方面还很薄弱，而且高校的师资也

缺少在０～３岁儿童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，职前、

职后的师资培养培训都处于起步阶段，无法满足社会对 ０～３
岁儿童早期教育师资的客观需求，急需开展０～３岁儿童早期
教育师资培养理论研究。

一、研制早期教育师资专业能力标准

通过查阅国内外对早教师资培养的研究资料和对早教师

资培训需求调研分析，我们将早教师资的专业能力定位于七个

方面：专业态度与敬业精神 、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、创

设安全、健康学习环境能力、支持婴幼儿身体、认知发展能

力、支持婴幼儿社会性和情感的发展能力、自我发展能力。由

此进一步将早教师资职业能力细化为：

　　 （２）实践锻炼项目考核
专业带头人应制定培养期成长方案。其主要内容必须涉

及个人素质及专业建设能力提升两个方面。对于专业现有基

础及存在不足、通过两年培养后拟实现的预期总目标、工作计

划、预期效果及保障措施要有具体描述。

省教研室将对培养对象的成长方案内容开展阶段性检查

和验收性评估，并形成评估意见，促进培养对象按进度、按时

间、按要求完成方案规定的有关内容。考核指标审核意见表见

表３。
表３　考核指标审核意见表

学校审核意见：

签字 （章）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专家组审核意见：

签字 （章）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省教研室审核意见：

签字 （章）：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三、落实措施

１．加强培养过程的监督与评估。对照专业带头人培养的具
体目标要求，由省教研室对工作实绩分年度、分阶段逐项检查

与评估，切实加强对各专业带头人培养工作的督促、考核。

２．省教研室对培养对象适时加压工作担子，如各级各类公
开课、评优课、技能竞赛等要让他们当主角，促使其沿着教学

能手、学科带头人、名教师的轨迹发展。

３．学校建立奖励机制。对按期达到专业带头人标准的实行
奖励：一是把专业带头人转换成系主任，适当提高经济待遇；

二是在评优评先、晋级等方面优先考虑。

４．省教研室建立专业带头人培养基金。切实落实培养经
费，确保经费到位。将建立专业带头人培养基金，用于专业带

头人的每年培训和交流等方面的需要，为专业带头人提供良好

的进修环境。

５．省教研室建立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档案，跟踪培养对象
的发展情况。

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经过系统的培训，进一步提升了专业

建设能力和管理能力，并通过一系列的企业实践活动和设定的

成长方案进行考核，确保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得到全方位的培

养和执教能力的提升。

参考文献：

［１］潘德永．如何提高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的培训质量
［Ｊ］．职业技术，２０１５（５）：１９－２０．

［２］谷群广，宋新书．论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队伍建设［Ｊ］．
教育与职业，２００３（１３）：５５－５．

责任编辑　何丽华

４７


